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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案委員會法案委員會法案委員會法案委員會

二零零二年三月二十二日會議的跟進工作二零零二年三月二十二日會議的跟進工作二零零二年三月二十二日會議的跟進工作二零零二年三月二十二日會議的跟進工作

有關上述法案委員會二零零二年三月二十二日會議的跟進

工作，政府當局現回應如下。

對各代表團體所提交意見書的回應

2. 我們注意到，各代表團體在其意見書 1 均原則上支持以電

子形式提交貨物艙單，認為此舉可改善運作效率、提高數據資

料的質素，以及加強香港的競爭力。至於承運商關注的問題，

我們綜合在下文作覆。

貨物艙單系統的優點

3. 我們認為貨物艙單系統對業界的好處，是改善承運商提交

貨物艙單的效率。由於毋須使用紙張，亦毋須親身向政府各有

                                

1 航 空 公 司 貨 運 聯 絡 小 組 、 九 廣 鐵 路 公 司 、 香 港 航 運 協 會 、 大 聯 盟 集 團 ， 以 及

粵 港 船 運 商 會 有 限 公 司 分 別 於 二 零 零 二 年 二 月 十 八 日 、 三 月 十 一 日 、 三 月 十

三 日 、 三 月 二 十 日 及 三 月 二 十 八 日 提 交 意 見 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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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部門提交，故可節省時間和資源。此外，以電子形式提交貨

物艙單 可鼓勵承 運商以電子形式 進行商業交易 及採 用電子商

貿。

貨物艙單系統的收費

4. 有 意 見 認 為 政府 不應 把貨 物艙單 系統 視作 牟 利 的 項 目處

理，並應免收費 用。政府耗資 1 .1 億 元發展貨物艙單後端系

統，但卻沒有準備向業界收回成本。政府無意藉貨物艙單系統

牟利。但是，貿易通就發展前端系統及提供服務予承運商作出

了相當大的投資，因此貿易通收取服務費以收回投資金額，是

公平的做法。

5. 部分承運商關注貿易通的貨物艙單系統收費。貿易通最新

建議的收費辦法如下：



遠洋／航空／鐵路

每張貨物艙單收費 (港元 )

內河

每張貨物艙單

收費 (港元 )

每月首

200 張

貨物艙單

每月第 201 張

至第 1 000 張

貨物艙單

每月

第 1 001 張

或以上的

貨物艙單

不論貨物艙

單數量

標準 28.6 17.2 8.6 14.3

三年合約 24.3 14.6 7.3 12.2

五年合約 21 .5 12.9 6.4 10.7

七年合約 18.6 11 .2 5.6 9.3

貿易通目前仍就貨物艙單系統的收費與業界進行商討。



引入市場競爭

6. 貿易通的專營權在二零零三年底屆滿後，我們會增聘兩家

服務供應商，與貿易通一同提供電子聯通前端服務，藉此引入

競爭。我們相信，市場競爭不但有助提高效率，更可減低收費

及改善服務質素。

直接向政府提交貨物艙單

7. 一份意見書認為，由業界自行發展一些符合政府規格和要

求的方案提交貨物艙單，會更具成本效益。這個建議在技術上

雖然可行，但卻要額外動用可觀的資金成本，重新建立政府現

有的後端系統。此外，政府也要大幅增加人手編制，才能配合

顧客服務和服務支援。外判電子聯通前端服務給私營機構，不

但可以控制公務員數目，又會較具成本效益，並能為私營機構

創造商機。因此，我們決定不採用由業界直接向政府提交貨物

艙單的方式。

技術問題

8. 貿易通承諾會為承運商解決與貿易通系統連接的問題。



9. 假設一份艙單平均約為 2 百萬字節，貨物艙單系統處理艙

單的能力，大約為每小時 120 份艙單，而預期須處理的艙單交

易量，則大約為 每小時 80 份。貨 物艙單系統處理 艙單的能

力，足以應付預期須處理的艙單交易量。我們已制定應變計劃

應付系統失靈問題。

空運貨物清關系統與貨物艙單系統

10. 航空公司貨運聯絡小組提交的意見書指出，海關現已透過

空運貨物清關系統進行清關，所以他們詢問貨物艙單系統的作

用。

11 . 空運貨物清關系統旨在利便貨運經營商辦理貨物清關，但

所接收的貨物資料，卻不能完全達致貨物艙單須符合的法律規

定。具體來說，透過空運貨物清關系統提交的貨物資料，毋須

包括貨物艙單所要求的某些資料，例如許可證和准許證編號。

此外，透過空運貨物清關系統提交的貨物資料，例如貨物的確

切數量，其後須要更新才能擬備貨物艙單。

12. 工商局局長在條例草案恢復二讀辯論致辭時，會保證貨物

艙單系統不會取代現行的空運貨物清關系統。



“文本 ”的含意及保留電子紀錄的時間

13. 航空公司貨運聯絡小組詢問，有關條例草案的立法會參考

資料摘要第 14 段提到  “向署長提交每份貨物艙單的文本”

的含意。

14. 所謂“文本”，應按該詞的一般含意理解，並可因應艙單

是以紙張或電子形式提交而解作紙張或電子的文本。

15. 航空公司貨運聯絡小組亦詢問法例有否規定承運商須保存

貨物艙單電子紀錄的時間，答案是否定的。

加強與珠江三角洲地區的合作

16. 因應議員的建議，海關會與廣東省海關聯絡，詢問廣東省

海關以電子形式提交出口艙單的時間表。粵港合作統籌小組在

適當時間會就此問題作討論。

支援業界

17. 我們明白，部分承運商由於以電子方式提交貨物艙單，例

如購置電腦軟件及硬件，成本開支或會因而增加。中小企業承



運商可申請中小企業營運設備及器材信貸保證計劃。根據這項

信貸保證計劃，政府會為個別中小企業提供信貸擔保，協助他

們向參與計劃的借貨機構取得信貸，購置營運所需的設備及器

材。每家企業可獲的保證額最高為 100 萬元，或獲批貸款額的

50%，兩者以款額較低者為準。

18. 此外，貿易通會為承運商提供技術支援，例如熱線服務、

研討會及培訓班。

過渡期

19. 為 使 業 界 有 時間 作好 準備 ，以適 應新 的提 交 貨 物 艙 單方

式，我們將設立一段過渡期，容許承運商在這段期間以紙張形

式，或使用指明服務供應商 (貿易通 )提 供的電子聯通服務提交

貨物艙單。在決定過渡期何時完結時，海關關長會考慮用家的

使用率，以及貨物艙單系統的運作是否順利等因素。

工商局

二零零二年四月


